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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变迁：
以组织结构的变化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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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组织结构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主要体现

在目标体系、部门体系和权力体系三个层面。 在目标体系层面，巴解组织

已从侧重单一目标的组织转变为复合型目标组织；在部门体系层面，巴解

组织建立了三权分立的部门框架；在权力体系层面，巴解组织的权力已从

集中转向分散。 从长期来看，巴解组织的组织结构变化对其成长有积极作

用，有助于巴勒斯坦民主政治的发展。 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的特殊环境

下，决策民主化、内部权力相互制衡的巴解组织仍面临多重掣肘，难以集中

政治资源，其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影响力及在巴以谈判中的作用已大不如

前。 不仅如此，过于庞大的部门体系与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也使巴解组织

面临分裂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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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部各个部门、层次之间排列与互动的方式，是组织效能的

直接决定因素，对组织的行为模式及其发展方向具有长期且关键的影响。 政治组织

对组织结构的管理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参与政治的能力。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

称“巴解组织”）作为政治组织，其组织结构变化对组织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巴解

组织在巴以问题中的角色、职能和影响力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其组织结构发展

既是这些变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推动力量。

一、 巴解组织目标体系的变化

组织目标是指导组织发展方向、衡量组织发展情况的重要因素。 组织的重大变

革往往源于其目标体系的变化①，对巴解组织来说同样如此。 自巴以和平协议签订

以来，巴解组织的目标体系出现了重大调整，这为该组织的部门体系变化和权力体

系变化奠定了基础。
（一） 巴解组织的早期目标体系

巴解组织对组织自身的早期定位是国家的临时替代品，是“民族和家园的象

征”②。 该组织前主席亚希尔·阿拉法特曾表示：“巴解组织并不是巴勒斯坦众多机

构中的一个，它代表了整个巴勒斯坦的所有机制，涵盖了巴勒斯坦所有民众。”③但事

实上，早期的巴解组织并不具备国家属性，因为它无法代表巴勒斯坦履行国家职能，
而是更多地在扮演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力量的角色。 这种定位决定了巴解组织

的早期目标主要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和民族自决。
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方面，巴解组织于 １９７７ 年主持召开的第十三次巴勒斯坦全

国委员会首次认可了对以色列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使得以和平手段建立巴勒斯坦国

成为可能。 巴解组织的早期建国方案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促使以色列撤出

１９６７ 年后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第二阶段是促使以色列回到 １９４８ 年之前的边界

线，第三阶段是建立巴勒斯坦国。 但在实现建国目标的过程中，巴解组织在推进第

一阶段时便遭遇了严重挫折。 １９８７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巴解组织希望借

建国来向以色列施压，安抚组织内部的强硬派，缓解内部压力，以此获取来自于国际

社会的外部支持，但并未如愿。 巴解组织的建国行动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烈反

对，当时很多国家表示，虽然“巴勒斯坦人享有独立建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建国

条件尚不成熟，还需慎重。 此后，尽管名义上巴勒斯坦宣布建国，但由于它“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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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兆陈：《组织变革的行为模式及行为选择》，载《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第 ２８ 页。
［巴勒斯坦］萨米·穆萨勒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体及基层机构的构成》，北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驻京办事处，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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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巴勒斯坦国）实际上是形同虚设”①。
在实现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方面，１９７４ 年联合国大会第 ３２３６ 号决议承认了巴勒

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②但巴勒斯坦人民无法在事实上真正享有这种权利。 巴勒斯

坦《全国文件》第 ２８ 条将巴解组织定义为“负责领导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在政治、军
事、经济领域和巴勒斯坦事业所需要的国际、阿拉伯范围内进行一场旨在收复、解放

祖国、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斗争运动”③。 有学者指出，“萨乌拉”是巴勒斯坦本地语言

中标准的“起义”一词，而巴勒斯坦人并未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反抗以色列的行为，
而是使用了“因提法达”④，这是因为巴解组织的目标并不是消灭以色列，而是要从根

本上消除自己的“以色列性”，确认自己的民族特性，进而脱离以色列体系，建立自己

的民族国家。⑤ 由此可见，民族自决一直是巴解组织早期重要的目标之一，且该组织

对作为整体的阿拉伯民族的认同不断降低，对巴勒斯坦民族的认同不断增强。
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实现民族自决的两重目标的引导下，巴解组织将自身职能

界定为一个旨在对以斗争与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斗争型组织。 但其早期组织结构

体现了松散的统一战线型组织特征，表现为在内部保持追求共同目标的一致性与各

内部力量间的多样性相结合。 首先，在统一战线方面，巴解组织最初规定，只要愿意

追求实现巴勒斯坦建国与巴勒斯坦民族自决两大目标，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组织。
其次，在松散程度方面，除将共同目标作为纽带外，巴解组织的早期管理体系分散。
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之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对其他游击队组

织和群众团体约束力弱。 不同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实行自我管理，在拥有共同目标的

情况下各行其是，在对外交流方面彼此独立。 这种组织结构使得早期的巴解组织在

对以斗争的大目标下能够集中力量，实现了巴勒斯坦各派别间的群体协作。 但在目

标不一致的情况下，组织管理体系相对松散。
（二） 巴解组织目标体系的演变

１９９３ 年巴以和谈后，以色列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部分控制权转交巴勒斯坦方

面，巴解组织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指定时任巴解组织主席的阿拉法特

担任民族权力机构第一届主席。 在这种情况下，巴解组织调整了自身的指导思想和

组织定位，使其在目标与诉求上趋于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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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图：《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由来及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０ 年第 ９ 期，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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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以斗争方面，巴解组织从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

土地的占领。 这种斗争对象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巴勒斯坦的对以斗争已

存在多年，采取过团结阿拉伯国家、恐怖主义袭击、游击战、革命、与苏联结盟等诸多

手段与方法，但这些均未在对以斗争中实现任何突破性进展，妥协成为巴解组织长

期斗争目标未竟之下的艰难选择。 其二，巴解组织从阿拉伯国家得到的援助逐渐减

少，前盟友苏联的解体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外援力量。 因此，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态

度出现软化，这种态度转变直接体现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参选资格的变化。 此

前，根据巴解组织规定，曾经居住在以色列内部的巴勒斯坦人不得享有委员会席位。
但在巴解组织转变对以态度后，该规定调整为一旦这些巴勒斯坦人离开以色列，就
可以参选委员会席位。 这一转变影响了此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构成。

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方面，巴解组织的目标也出现了变化。 首先，调整领土主

张。 巴解组织接受了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建国的主张，这与巴解组织最初收回

历史上巴勒斯坦全部领土的要求并不一致，其领土主张从巴以 １９４７ 年分界线退至

１９６７ 年边界线。 阿拉法特去世后，接替其出任巴勒斯坦总统的马哈茂德·阿巴斯寻

求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以 １９６７ 年边界为基础、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以
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国家地位。 其次，缩减首都范围。 １９４８ 年英国结束对耶路撒冷

的托管统治后，耶路撒冷被分为以色列辖区和约旦辖区，分别称为西耶路撒冷与东

耶路撒冷。 在 １９７４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 １２ 次会议上，巴解组织号召建立一个

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在此后的第 １９ 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以耶路撒冷为首

都。① 随着阿拉法特的逝世与和谈的推进，巴解组织逐渐放弃了对耶路撒冷的整体

要求，一方面强调巴勒斯坦人绝对不会允许以色列分割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

所在地，另一方面从寻求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转变为寻求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由于巴勒斯坦局势发生变化，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

派别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巴解组织面临来自各方反对力量的挑战。 尤其是在 ２００６ 年

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后，如何在巴勒斯坦派别中保持领导地位成为巴解组织面

临的首要挑战，而与以色列的矛盾则次之。 在此背景下，巴解组织的目标体系开始

从侧重单一目标转向复合型目标。 巴解组织不仅侧重追求反抗以色列占领且实现

巴勒斯坦建国这一目标，还需要保证自身地位、应对反对派挑战并完成对约旦河西

岸的治理。 这一时期，巴解组织的目标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首先，目标短期化。
实现反抗以色列占领与实现巴勒斯坦建国依然是巴解组织的长期目标。 在长期目

标无法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巴解组织的现有目标体系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见
图 １）。 其次，目标务实化。 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综合实力对比发展趋势来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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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组织长远目标的困难程度不断增强。 因此，巴解组织不断对阶段性目标作出调

整，以符合组织的实际发展情况。 在无法摆脱以色列影响的现实条件下，巴解组织

追求在被以色列控制与独立治理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更加务实的目标。 最后，目标复

杂化。 在单一侧重目标转变为复合型目标后，政治组织对各类目标的投入往往难以

形成合力。 巴解组织一方面为实现巴勒斯坦解放与以色列对抗，另一方面为保证其

在巴勒斯坦解放中的领导地位及巴以和谈中的谈判代表地位，对以色列形成了一定

的依赖。

图 １　 巴解组织的目标体系转型（作者自制）

巴解组织目标体系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的原有目标与自身实力之间的差

距日益扩大。 一方面，巴解组织的自身实力不断下降。 对以和谈后，巴解组织的部

分支持者转向伊斯兰主义，其内部反对声也此起彼伏，巴解组织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都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力发展迅速，其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在中东地区

均处于领先地位。
当实力与原有目标严重不匹配时，巴解组织对原有目标体系进行了更改，这促

使其组织结构也随之调整，并呈现出两大特征。 第一，组织结构更加松散。 巴解组

织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对解放目标的共同追求是内部派别聚集的基础。 随着组

织目标结构的复杂化，除主要目标维持不变外，组织内各派力量对阶段性目标与目

标实现手段均存在不同意见，这导致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减弱。 第二，职能结构与

原有军事组织联盟结构并存。 随着组织发展与组织目标的转变，原有军事组织联盟

性质的组织形态已不再适合巴解组织。 因此，随着巴以阶段性和平协议的签订，在
原有统一战线组织的基础上，巴解组织衍生出了自己的职能结构，形成了职能结构

与原有军事组织联盟结构并存的组织形态。 不仅如此，随着目标体系的变化，巴解

组织在横向的部门体系与纵向的权力体系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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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解组织部门体系的完善

在角色定位上，巴解组织经历了从革命者的单一角色向革命者和治理者兼有的

复合角色的转变。 巴解组织早期是一个革命组织，在组织构成上武装派别是其最主

要的组成部分。 除负责武装斗争的机构外，巴解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接收了如红新

月会、妇女联合会等基层机构，但由于这些基层机构的发展并不完善，巴解组织在除

武装斗争外的领域中缺乏管理体系，无法实现成为巴勒斯坦人民心目中“国家、民族

和家园”①的目标。
随着 １９９３ 年巴以和平协议的签订，以色列将公共管理的权力转移至巴勒斯坦临

时内政管理机构，巴解组织的重心逐渐转向内部治理，其公共管理职能日趋增强。②

１９９６ 年，巴勒斯坦举行和平协议签订后的首届大选，选举产生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
巴勒斯坦职能机构在巴解组织的主持下不断完善。 在此背景下，巴解组织试图基于

三权分立的原则逐步构建和完善自身的部门体系。

（一） 立法部门

在立法机构方面，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最初是从属于巴解组织的立法机构，其

地位相当于巴勒斯坦议会。 根据巴解组织基本法第 ２ 章第 ８ 条规定，全国委员会成

员由巴勒斯坦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每年根据委员

会主席的要求或建议举行一次会议。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为提高立法效率，巴勒斯

坦全国委员会设立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介于执行委员会与全国委员

会之间，其职责是执行、落实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属于全国委

员会的顾问机构，中央委员会的提案与决议不得与巴勒斯坦宪章与全国委员会发生

矛盾。 至此，巴解组织的立法部门初步形成，并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２００３
年之前，巴勒斯坦基本法草案由巴解组织起草。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根据巴以临时自治协议，巴勒斯坦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

选， １００ 余万选民（包括 ８８％的加沙居民与 ７０％的约旦河西岸居民）从 ６７０ 名候选人

中选出了 ８８ 名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以下简称立法会）成员④。 立法会成为巴勒斯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巴勒斯坦］萨米·穆萨勒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体及基层机构的构成》，第 ７ 页。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１９９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 Ｉｔｅｍ １，

Ｉｓｒａｅ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ｔｔｐ： ／ ／ ｍｆａ． ｇｏｖ． ｉｌ ／ ｍｆａ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ｅａｃｅ ／ ｇｕｉｄｅ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ｏｆ％
２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ｈｅ ＰＬＯ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ｐｎｃ．ｏｒｇ ／ ｅｎ ／ ｉｍａｇｅｓ ／ ｐｄｆ ／ Ｐｌｏ
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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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主要的立法部门。 早期的立法会受巴解组织控制，其成员主要由四种力量构成。
一是法塔赫主流派的坚定支持者。 二是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但却不支持法

塔赫的部分人员。 这两部分成员加起来超过整个立法会席位的三分之二，占绝对多

数。 三是激进的反对派成员，包括伊斯兰主义者与左翼思想的支持者。 他们以个人

名义参加选举，其所在的组织甚至不支持选举。① 四是温和的反对派成员。 在这四

类立法会成员中，第一和第二部分的立法会成员一般来自于巴解组织，第四部分成

员一般赞同巴解组织的主流思想，但不从属于巴解组织。 当时的巴勒斯坦立法会主

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很多不赞同和谈的组织抵制选举，导致立法会的代表

性不完全。 第二，立法会主要是巴解组织主流派观点的代表，立法会内部没有真正

的反对派，内部派别的差异仅表现为对和谈和协议认可程度的不同。
随着巴勒斯坦政治的发展，巴勒斯坦内部组织不断增多，巴解组织不再是巴勒

斯坦唯一的政治组织，其在巴勒斯坦立法会中的影响力也开始受到限制。 ２００６ 年巴

勒斯坦举行第二届立法会选举，哈马斯获得 １３２ 个席位中的 ７４ 席，成为立法会的第

一大政治派别，这标志着巴解组织已失去对立法会的掌控。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巴勒斯坦

总统阿巴斯称巴勒斯坦将再次进行立法会选举。 但即便巴解组织在下次立法会选

举中胜出，立法会也不再从属于巴解组织，从属于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也失去了立法权。
（二） 行政部门

在巴解组织成立之初，组织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是合二为一的。 直至 １９６８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巴勒斯坦宪法作出修改，规定全国委员会选

举产生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立法和行政机构才开始分离。
巴解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内部的行政事务工作，对全国委员会负

责，执委会下设的各级机构负责具体事务。 根据《全国委员会基本章程》第 １５ 条规

定，执委会的职能主要包括：第一，行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第二，负责巴解组织的

政体、组织建设；第三，在不违背巴解组织宪章、巴解组织基本体制文件原则的情况

下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并为保证巴解组织的顺利工作做出种种决定；第四，负责制定

巴解组织的年度预算和财政政策。②

１９９６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指定阿拉法特为民

族权力机构第一届主席，巴解组织的主要行政权力转移至民族权力机构，民族权力

机构成为巴解组织对内治理的主要行政机构。 民族权力机构的形成缩小了巴解组

织的行政控制范围，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根据巴解组织与以色列之间的过渡协

·０１１·

①

②

Ｚｉａｄ Ａｂｕ⁃Ａｍｒ，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Ｖｏｌ． ７，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 ｐｐ． ８３－９３．

［巴勒斯坦］萨米·穆萨勒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体及基层机构的构成》，第 ２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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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民族权力机构只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中协议所规定的 Ａ 区①拥有控制权；第二，以
色列制约着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交通、检查站及安全事务管理。② 因此，民族权力机构

的行政管辖范围较巴解组织的覆盖范围大幅度减少。 此外，巴解组织的日常行政事

务通过巴解组织执委会来实现，这造成了巴勒斯坦的行政部门与巴解组织的行政部

门之间的错位。 为使民族权力机构更具代表性，巴解组织必须开放民族权力机构给

其他伊斯兰反对党派，但一旦民族权力机构的辐射范围覆盖至伊斯兰反对党派，巴
解组织对民族权力机构的影响力将逐渐下降。

（三） 司法部门

巴解组织司法机构的发展起步较晚，这是因为很多“巴勒斯坦公民生活在其他

国家，这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履行司法职责方面不可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和享

有合法的代表资格”③。 １９９３ 年巴以和平协议签订前，巴解组织的很多成员处于流

亡状态，在司法方面面临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当地法律进行协调的困难。
巴勒斯坦现行法律主要受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双重影响，同时在巴解组织控制

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受到约旦法律的影响，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受到埃及法律的

影响。 １９９４ 年，巴解组织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后，宣布此前以色列颁布的所

有法律均无效，并着手统一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区的法律，但迄今为止成效甚微。④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时任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批准建立最高国家安全法庭，该法庭

属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却并不从属于巴勒斯坦司法机关，且法庭中的审判人员

经常由政府人士担任，在人事任命方面也采用一事一议的原则。 因此，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在司法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关键事件上，民族权力机构拥有对巴勒斯坦

司法的控制权。 但由于这个安全法庭并不是独立的司法机关，它在形式上并不规范，密
集审讯、快速宣判、无律师判决等情况层出不穷，甚至一度出现依据 １９７９ 年《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革命刑法典》，而非巴勒斯坦现行法律进行判刑的案例。⑤

２００２ 年，根据巴勒斯坦《司法机构法》第一条，巴勒斯坦高级司法委员会成为巴

勒斯坦最高司法机构。 高级司法委员会由最高法院官员与司法部官员共同组成，因
此巴解组织对高级司法委员会的控制依然很强。 但巴勒斯坦的司法实践面临管辖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巴以《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在行政上由 Ａ、Ｂ、Ｃ 三个区域组成。 区域 Ａ 在民事与安全

方面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此区域约占约旦河西岸领土的 １８％，包括约旦河西岸大部分主要城市。
Ｄｅｒｅｋ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Ｉｒａｑ，”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３， 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５４－３５９．
［巴勒斯坦］萨米·穆萨勒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体及基层机构的构成》，第 ５ 页。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ｅｎｋｅｒ，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ｒｃｈ １２， １９９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９ 日。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Ｍ． Ｓｕｒｈｏｎｅ， Ｍａｒｉａｍ Ｔ． Ｔｅｎｎｏ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Ｆ． Ｈｅｎｓｓｏｎｏｗ， ｅｄ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Ｂｅｔａｓｃｒｉｐ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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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执行权受阻、安全环境及政治条件不稳定、权力重叠等问题。①

首先，司法独立性受到巴解组织的行政干预。 巴勒斯坦司法机构更像是民族权

力机构的分支，而非独立的实体，②经常沦为巴解组织的政治工具。 例如，哈马斯领

导人兰提西曾未经审判被监禁，直到巴勒斯坦民众燃烧轮胎抗议后，民族权力机构

才与哈马斯达成协议，释放包括兰提西在内的政治犯，整个过程毫无司法依据。 司

法成为行政的附庸，导致巴民众对司法失去信心，无法实现司法独立。③ 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虽然拥有司法控制权，但其内部分歧导致巴勒斯坦司法权的分布更加分

散，各级法院功能的重合率非常高。
其次，被占领的现状对巴勒斯坦的司法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一方面，以色列对

约旦河西岸的占领、边境地区检查站的设立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的司法管辖权，而
巴勒斯坦司法部门对持有以色列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的管辖权同样受到限制。 另

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处于割裂的状态，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区实行的并

非同一套法律体系，巴勒斯坦司法部门对加沙地区同样缺乏管辖权。
尽管司法部门在成立初期完全从属于巴解组织，但随着巴勒斯坦司法体系的发

展，巴解组织已无法长期掌控巴勒斯坦司法领域，巴勒斯坦内部抗议司法不公、推动

司法改革、减少行政控制呼声不断。④ 从长远来看，要推动巴勒斯坦司法的发展，约
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区两套法律体系并行的现状必须改变，届时巴解组织对司法机构

的影响范围将进一步缩减。
整体而言，巴解组织通过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和承担对约旦河西岸事务的治

理，基本实现了三权分立的目标，从制度上保证了权力的监管与平衡。⑤ 随着巴勒斯

坦部门体系的不断完善与调整，其影响力深入渗透至巴勒斯坦立法、行政及司法领

域，标志着巴解组织已从斗争性组织逐渐转变为阿拉法特所期待的“准国家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巴解组织对其建立的“三权分立”体系的掌控力量非常脆

弱。 在立法方面，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再享有立法权，而立法会作为独立机构有

能力动员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成员推动直接立法，规避巴解组织的掣肘。 在行政方

面，巴勒斯坦的行政部门与巴解组织的行政部门之间已出现错位。 在司法方面，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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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坦司法改革势在必行，巴解组织无法长期控制巴勒斯坦司法机构。 巴勒斯坦内

部已经形成了完全由巴解组织控制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巴解组织执委会、国家

安全法庭”与受巴解组织影响、巴勒斯坦名义上的“立法会、民族权力机构、高级司法

委员会”三权并立的状况。 因此，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之下，巴解组织的“准国家组

织”结构非常松散。 更为关键的是，巴解组织本身不具有国家性质，这使得它无法像

国家一样运作并保障三权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准国家组织”的机构并不具备持久的

稳定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权分立”的部门体系将不再从属于巴解组织。

三、 巴解组织权力体系的分散

组织的权力体系与部门体系共同组成了组织的基本结构，二者相结合为组织的

目标体系服务。 巴解组织由多个派别共同组成，坚持“多党制”、“少数服从多数”和
“集体领导”原则。① 巴解组织的权力体系体现了以主席为领导、以执委会为主要权

力机关、以法塔赫为主导、以配额制来保障权力分配的原则。 随着组织结构的发展，
巴解组织在权力体系方面并没有出现根本变革，只是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组织权

力开始变得更加分散。
（一） 法塔赫的绝对优势地位下降

法塔赫是巴解组织中的最大派别，在组织内部一直占有绝对优势。 １９６９ 年，法
塔赫与巴解组织内部的其他政治力量组成联合执委会，共同分配执委会的 １５ 个席

位，法塔赫所占席位一直是绝对多数。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首次自由选举选出的 ８８ 名

巴勒斯坦立法会成员中，法塔赫成员数量占了 ５１ 席。 有分析认为，还有很多法塔赫

成员并没有在公开的名单上，所以法塔赫所占席位可能多至 ６２ 席。②

随着巴解组织的发展，法塔赫在巴解组织中的权力逐渐稀释。 巴勒斯坦民族权

力机构成立后，１９８９ 年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 １８ 名成员中只有 ９ 人成为了民族权力

机构的实际领导人。 在巴勒斯坦政府中，最初的内阁构成是以法塔赫成员为主，以
独立人士为辅，大部分独立人士都是法塔赫的支持者。 内阁中也有一些亲近哈马斯

的独立人士和反对派成员，但他们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１９９６ 年巴勒斯坦内阁扩容，
成员数量由此前的 １４ 人扩大至 ２３ 人。 １９９８ 年内阁再次扩大后，法塔赫的份额开始

缩水。 ２００３ 年，巴勒斯坦 ２４ 名内阁部长中，只有 ６３％来自于法塔赫。③ ２０１４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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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联合政府，时任巴勒斯坦总理拉米·哈姆达拉组阁后空出多个内阁席位，以此

向哈马斯示好，但哈马斯成员并未入阁，这导致巴勒斯坦内阁本身出现了代表性不

足的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提议由内部派别人士和独立人士组建新

政府，新政府将回归到以法塔赫为中心的状态，以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管理。
但在排除伊斯兰政治派别的情况下，新政府必将受到哈马斯等反对派的抵制以及巴

解组织内部反对派的质疑，其影响力、辐射范围都将受到限制。
从整体上看，即便法塔赫恢复在巴勒斯坦新政府中的数量优势，它与哈马斯在

巴勒斯坦政治中的对峙和僵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长期存在。 在巴解组织内部，
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等其他派别对法塔赫的批评声不断。 当前的法塔赫缺乏完全协

调和控制巴解组织内部各派别的能力，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巴解组织内部的亲哈

马斯派别、反对与以色列和解的激进派别、反对阿巴斯领导的少数派别，都对法塔赫

形成了掣肘。
（二） 从阿拉法特时代过渡至阿巴斯时代

阿拉法特去世后，巴解组织逐渐完成了由阿拉法特时代向阿巴斯时代的过渡。

在阿拉法特执政时期，巴勒斯坦领导层主要由支持阿拉法特的内阁成员、阿拉法特

的顾问及下属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巴解组织执委会和法塔赫执委会成员几股力量组

成。① 虽然巴领导层的构成比较多元，但阿拉法特对上述人员的任命拥有很大的话

语权。 根据巴勒斯坦《基本法》，阿拉法特是军事上的最高司令官，可以向立法会提

交法案，且拥有核准死刑的最高确认权。② 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的影响

力巨大，即便后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陷入腐败、发展缓慢等困境，很多巴勒斯坦

人依然将阿拉法特视为民族英雄，这成为其个人最主要的统治合法性来源。 作为巴

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领导人，阿拉法特并不赞成民主化的决策机制，
“更喜欢自己做决定”③。 当阿拉法特不在巴勒斯坦境内、无法做出及时决策时，巴勒

斯坦的决策机制甚至停止运转。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阿拉法特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阿拉法特本人，但在政治

参与和社会多元化方面，巴勒斯坦的政治体制为反对派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⑤

巴勒斯坦内部反对派之多、反对声音之大在阿拉伯世界是比较出名的。 出于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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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望，阿拉法特在世时尚能抑制巴勒斯坦内部的派系斗争；但他去世后，巴勒斯坦内

部派系之争日益凸显。
阿拉法特在世时，担任了巴勒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

及法塔赫领导人三项职务。 阿拉法特去世后，阿巴斯仅仅接替了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以及法塔赫领导人两项职务。 此前，阿巴斯作为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在巴解组织

内部的态度相对温和。 在巴方与以色列签订《奥斯陆协议》的进程中，阿巴斯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阿拉法特在世时，阿巴斯一直生活在阿拉法特的影子下，自身的影响力并

不突出。 阿巴斯上任后，更加重视决策过程，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自阿巴

斯上任以来，巴以和谈僵持不前，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阿巴斯政绩

寥寥。 其次，法塔赫内部权力斗争激烈，阿巴斯缺乏阿拉法特对局势的掌控力量。
阿巴斯年事渐高，但当前巴解组织内部并没有出现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可以

完全接替其领导地位。 法塔赫内部成员争夺权力正日益加剧，正如巴解组织执委会

成员所言：“每个中央委员都认为自己是二号人物。”①可以预见的是，在后阿巴斯时

代，巴解组织领导权或更加分散。
（三） 巴解组织的主要权力逐渐向民族权力机构过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由巴解组织根据巴以和平协议创立，成为巴勒斯坦在约

旦河西岸地区的自治政府。 此后，巴解组织与民族权力机构同时存在于巴勒斯坦的

政治舞台，二者间既有重合之处，也有所区别。
首先，尽管两个组织的领导层相似、机构重叠，但民族权力机构并非巴解组织的

继承组织，也不完全代表巴解组织。 有学者认为，民族权力机构可以代表巴解组织，
主要出于两点原因：第一，巴解组织的职能重心出现了变化，从对外革命转向了对内

治理，而民族权力机构是巴勒斯坦对内治理的最重要机构。 第二，民族权力机构成

员与巴解组织成员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重合，因此认为民族权力机构可以代表巴解组

织发声。② 然而，巴勒斯坦近年来的发展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巴解组织的

基本地位并没有被民族权力机构大幅度削弱。 ２００２ 年巴勒斯坦立法会出台的新《基
本法》序言中再次明确“不管在哪里，巴解组织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

表”③。 此外，尽管巴解组织的很多权力已经转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但这些权

力所在的机构依然隶属于巴解组织。 例如，很多巴解组织的驻外办事处被民族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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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陆依斐：《阿巴斯之后，谁会是巴勒斯坦下任总统？》，上观网，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ｆ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ｄ＝ ９０６４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Ｄａｇ Ｔｕａｓｔａ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Ｏ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ｓｌｏ  ＰＲＩＯ 
Ｐａｐｅ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ｆｉｌｅ．ｐｒｉｏ．ｎｏ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ｉｏ ／ Ｔｕａｓｔａ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Ｏ⁃ＰＲＩＯ⁃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ｏｒｇ ／ ｂａｓｉｃ⁃ｌａｗ ／
２００３⁃ａｍｅｎｄｅｄ⁃ｂａｓｉｃ⁃ｌａｗ，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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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接管，但仍隶属于巴解组织。 另一方面，巴解组织与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力范围

并不相同。 依照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民族权力机构在安全与外交层面并无管

辖权，而巴解组织则拥有自己的安全与外交部门。 因此，巴解组织与民族权力机构

在巴勒斯坦政坛上并行而立，高度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
其次，尽管巴解组织依然是民族权力机构的主导者，但其主要权力正逐渐向民

族权力机构过渡，且在权力行使上也越来越依靠民族权力机构来提供合法性。 在立

法方面，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与巴勒斯坦立法会均存在代表性不足、监管力度不够

的问题，立法会享有巴勒斯坦《基本法》所规定的权力，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没有

（见图 ２）。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巴勒斯坦最高宪法法院决定解散立法会，宣布择期进行选

举。 新一届立法会若能成功平衡巴勒斯坦各派利益，其影响力将再次上升。 在行政

机构方面，巴解组织执委会依然手握重权，但执委会多年来处于僵化状态，近 ２０ 年来

仅举行过一届换届选举。 相对而言，巴勒斯坦内阁更具活力。 经过多次重组，巴内

阁基本实现了在各派力量间的平衡。 在领导人方面，巴解组织领导人与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长期重合。 在军事力量方面，巴以和平协议签订后，巴勒斯坦的

内部直接冲突及其与以色列的直接冲突锐减，约旦河西岸的安全环境主要依赖于警

察及安全部门的管控，而巴解组织的革命军事力量少有用武之地。 在对外机构方

面，民族权力机构并不享有外交权，对外交往由巴解组织的外交机构负责。 在财政

机构方面，巴勒斯坦国民基金主要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服务，该基金在 ２０１７ 年被以

色列指控为“恐怖组织”。① 巴勒斯坦的财政管理则主要由财政部负责。

图 ２　 巴解组织与民族权力机构的对比（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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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 ａ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Ｍａｒｃｈ １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ｃｏｍ／ ｌｉｖｅｂｌｏｇ＿ｅｎｔｒｙ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ｄｅｃｌａｒｅｓ⁃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ｄ⁃ａ⁃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７ 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变迁： 以组织结构的变化为视角


可以看出，随着巴解组织的主要目标从对外斗争转向对内治理，巴解组织将原

有的立法、军事、财政等部分权力让渡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民族权力机构为巴

解组织的举措赋予了更多的合法性。 一旦巴解组织失去对民族权力机构的控制，这
部分权力将难以收回。

综上所述，当前巴解组织的权力体系已呈逐渐分散之势。 在内部派别实力对比

方面，法塔赫一家独大，但其对组织的控制力量不断下降，反对派别呼声渐涨。 在领

导层方面，由于实力不足，阿巴斯改变了阿拉法特集权式的领导方式，更加重视决策

程序。 此外，巴解组织的对内治理举措需要以民族权力机构的名义来推行，因此一

部分巴解组织的权力转移至民族权力机构手中。 集权化的巴解组织决策机制正逐

渐变得更加程序化，各派别、各机构在组织内部相互制衡，组织的权力体系变得更加

分散。

四、 结　 语

巴解组织的组织结构变化体现在其目标体系、部门体系和权力体系三个层面。
在巴解组织的目标体系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的同时，巴解组织缺乏对同样复杂的部

门体系进行绝对掌控的能力，导致其影响力不断被削弱，权力日趋分散。
巴解组织的组织结构变化有其积极的方面。 在部门体系设置不断完善、权力相

互制衡的情况下，巴解组织的决策机制不断正规化、程序化，这有助于巴勒斯坦民主

政治的发展。 然而，在巴勒斯坦被占领的特殊环境下，决策民主化、内部权力相互制

衡的巴解组织面临众多掣肘，资源难以集中，其在巴勒斯坦群众中的影响力及其在

对以谈判时的作用已大不如前。 巴解组织的大量精力陷于内耗之中，伊斯兰激进派

别很容易乘机坐大和渗入。
未来，巴解组织的组织结构变化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种方向是巴

解组织继续按现有趋势向准国家组织发展。 但巴解组织毕竟不是国家机关，无法像

它预想的那样对所有国家机构进行长期且绝对的控制。 要发展成为准国家组织，巴
解组织就不能再将哈马斯排除在外，而加入巴解组织的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难以消

弭的分歧必将加剧巴解组织内部的分裂。 另一种方向是巴解组织精简现有组织结

构，使自身回归到目标单一、以法塔赫为主体的组织形态，但这必将遭到巴解组织内

部少数派势力的激烈反对。 从长期来看，无论是进是退，巴解组织的分裂都在所

难免。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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